Bushnell, Horace 布士內納（1802～76） 畢業於耶魯大學，在進耶魯神學院修讀之前，曾任職記者和進修法律。1833年，他任康乃狄克（Connecticut）北教會（North Church, Hartford）的牧師，是屬公理宗的，直到1859年，健康日差才退休。他的思想主要來自德國的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，加上美國清教徒（Puritan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傳統，終於成為美國自由神學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之父，亦是美國社會福音（Social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1090,Name=Social Gospel}）運動的主要領袖。在牧職期間，他面對極強烈的反對，教會亦多看他為異端分子，要審訊他。
　　他的作品一直想把教義變成聖靈的僕人。在《基督徒的教養》（Chrisitan Nurture, 21861），他認為基督徒父母教養子女之道，是在乎怎樣使兒女覺得他從出生起，就是一個基督徒；這種看法與當時強調個人悔改歸正（Conver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7,Name=Conversion}）的復興主義（Reviv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20,Name=Revival, Theology of}），是相違背的。《神在基督裡》（God in Christ, 1849）是一本極具爭議的書，他從自己的屬靈經驗作出發點，指出人的語言根本不能表達絕對真理，因此一定要用意象、類比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，及吊詭（似非而是；參神學的吊詭，Paradox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03,Name=Paradox in Theology}）來說明；這種使用語言的觀點，使他的三一論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具有手段論的味道，同時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又是以道德的角度來解釋。因而一方面與神體一位論（Unit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97,Name=Unitarianism}）對三位一體的看法有衝突，另一方面又與當時更強的替代救贖論（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）相牴觸。在《自然與超自然》（Nature and Supernatural, 1858）中，他認為自然與超自然兩個因素，其實同屬一個「系統內的神」，因此建議「以基督為中心的自由主義」，這是一種以基督為中心和目的的歷史觀。在《替代犧牲》（The Vicarious Sacrifice, 2 vols., 1866）一書中，他把贖罪論再向前推進一步︰早在加略山豎立十字架之前，神自己已經有一個十字架，隱藏在祂的本性之內，為了歷代的人受苦，也為了現今一切在位者受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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